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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公告（第 2 次拍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9 日 

發文字號：北執乙 112 年檢囑助執字第 00000001 號 

附件： 

主旨： 公告以投標方法拍賣本分署 112 年度檢囑助執字第 1 號囑

託機關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囑託本分署辦理沒收物變價之

行政執行事件，義務人孟雯華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有關

事項。 

依據： 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強制執行法第 81 條等。 

公告事項： 

一、 不動產所在地、他項權利、權利範圍、拍賣最低價額：如附

表。 

二、 本件採現場投標與通訊投標並行之方式。 

三、保證金：新臺幣（下同）930 萬元。保證金在 1 萬元以下者，

得以千元大鈔，超過 1 萬元者，得以臺灣各地銀行或信用

合作社簽發，以臺灣各地銀行為付款人之即期票據，放進投

標保證金封存袋內，將封口密封（投標書及保證金封存袋，

向本分署免費索取）。未將保證金放入封存袋內者，其投標

無效，得標者，保證金抵充價款，未得標者，由投標人當場

領回。如通訊投標之投標人或代理人於開標時不在場，由分

署通知前來領取，或依申請匯至投標人之帳戶。 

四、閱覽查封筆錄日期及處所：自公告之日起，至拍賣期日前 1

日止（每日辦公時間內）前往本分署辦理。 

五、投標日時及場所： 

(一)民國 113 年 6 月 4 日下午 2 時 30 分起，將投標書暨保證

金封存袋，投入本分署拍賣室標匭內。 

(二)通訊投標： 

１、應寄達日期：自公告日起至開標日前 1日止。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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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寄送格式：依本分署規定標封之格式黏貼於信封，並載

明開標年、月、日、時及案號，信封內應含投標書、保

證金封存袋及相關證明文件。未依規定格式黏貼標封

並載明開標年、月、日、時及投標案號者，投標無效；

標封所載上揭各項有一錯誤者，投標亦為無效。 

３、寄達信箱：10499臺北長春路郵局第 198號信箱。投標

人應以雙掛號方式寄達該信箱，如以其他郵遞方式投

標，因之未到達本分署所設標匭之風險，由投標人自行

承擔。 

４、投標書未於指定期間或逾期寄達上開指定之郵局信箱

者，投標無效。 

５、投標書、保證金封存袋、標封及其他投標相關文件，得

親至本分署索取或自本分署官方網站下載。 

６、採通訊投標者，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１)投標書寄達後，不得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其

為撤回或變更者，撤回或變更不生效力。 

 (２)原投標書、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在本分署領取

投標信函時同時存在於郵局信箱者，視為投標書寄達

後所為之撤回、變更。 

 (３)遇有公告停止拍賣之情形，仍應於開標期日後，依本

分署之規定退還保證金，投標人不得要求於開標期日

前退還保證金。 

 (４)投標人或其代理人於開標時得不在場；惟於開標時未

到場者，喪失補正、增價之權利。 

六、開標日時及場所：民國 113 年 6 月 4 日下午 3 時，在本分

署拍賣室當眾開標。 

七、得標規定：以投標價額達到拍賣最低價額且標價最高者為

得標人，如投標人願出之最高價相同者，以當場增加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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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者為得標人，無人增加價額者，以抽籤決定得標人。 

八、交付價金之期限：除有優先承買權人須待優先承買權確定

後，另行通知外，拍定人為現場投標人或於開標時在場之通

訊投標人，應於得標後 7 日內繳足全部價金；拍定人為開

標時不在場之通訊投標人，應於繳款通知送達後 7 日內繳

足全部價金。逾期不繳，得將不動產再行拍賣，原拍定人不

得承買，再行拍賣所得之價金，如果少於原拍賣價金及因再

行拍賣所生費用時，原拍定人應負擔其差額。如由數人共同

買受，其中 1人逾期未繳足價金，全部視為廢標，再行拍賣

之差額，由原拍定人連帶負擔。 

九、拍賣日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力之天然災變致公布放假

者，往後順延一星期之同一時間進行，若當日又適逢國定假

日或再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變致放假者，則再順延一星期

之同一時間進行。 

十、其他公告事項： 

(一) 本件查封物如合併拍賣，應分別列價，並應達到底價，以

總價最高者為得標。 

(二) 如有工程受益費，以拍定金扣繳尚有不足，由拍定人負擔。 

(三) 投標人應提出身分證或相類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委託他

人代為投標，並應提出代理人身分證或相類之身分證明

文件及具有特別代理權之委任狀。 

(四) 投標人如係外國人，應於投標時提出主管機關核准購買

本件不動產之證明文件。 

(五) 投標人提出之保證金票據已記載執行分署以外之人為受

款人者，該受款人應依票據法規定為連續背書，如未依票

據法規定連續背書，其投標無效。 

(六) 拍定後，如依法准由有優先權人優先承買，或有其他撤銷

拍定之事由時，拍定人所繳保證金及價金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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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買人應注意依土地稅法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如拍定價

額不足扣繳土地增值稅時，應由拍定人代為繳清差額，始

得發給權利移轉證明。 

(八) 本件拍賣之標的物於納稅義務基準日當日前拍定者，該

標的當期應課徵之稅捐即由拍定人負擔。拍定人不得執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係核發在後而爭執。 

(九) 刊登於新聞紙及網頁之拍賣公告內容如與本分署公告欄

之拍賣公告內容不符者，以本分署公告欄所公告之拍賣

內容為準。 

(十) 拍賣之土地如係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者，主管機關

將依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條、第 17條至第 1

9條之規定限制開發或土地利用行為，如係土壤、地下水

污染整治場址，除得依前揭規定限制開發或土地利用行

為外，另將依同法第 21條禁止處分，相關場址資訊得至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http://sgw.epa.gov.tw/pub

lic/index.asp）查閱。 

(十一) 本件如義務人未事先指定開標順序時，則依各標順序

依序開標，於拍賣所得之價金扣除土地增值稅後足敷清償

本件債權總額及執行費用時，後順序之各標即停止拍賣，

縱經拍定，亦得撤銷。 

十一、承辦人及電話：廖冠茹(02)25216555 轉 715（乙股）。 

  

分署長  楊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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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2年度檢囑助執字第 1 號行政執行事件不動產附表  義務人：孟雯華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 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1 臺北市 文山區 萬芳 二 0710-0000 1033.00 10000 分之 790 1,450萬元 

2 臺北市 文山區 萬芳 二 0745-0000 916.00 10000 分之 790 2,640萬元 

 

  112年度檢囑助執字第 1 號行政執行事件不動產附表  義務人：孟雯華 

編

號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 料 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 基地坐落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及  用  途 

1 

臺北市文山區萬

芳段二小段 157

建號 
臺北市文山

區木柵里秀

明路一段１

２９巷２５

號 

鋼筋混凝

土 5層 

1 樓:70.74 

2 樓:44.92 

3 樓:40.67 

4 樓:70.74 

5 樓:40.61 

合計:267.68 

陽台：23.01 

平台：6.90 

露台：41.49 

花台：0.59 

地下室防空避難

室：32.23  

屋頂突出物水箱：

3.79 

全部 520 萬元 
臺北市文山區萬

芳段二小段 710

地號 

2 

臺北市文山區萬

芳段二小段 1516

建號 
秀明路一段

１２９巷２

５號未登記

部分 

(空白) 

5 層 

第 1層未登

記部分：

48.52 

第 4層夾層

未登記部

分：33.18 

合計：81.70 

無。 全部 40 萬元 
臺北市文山區萬

芳段二小段

0710-0000地號 

共有部分 無。 

使用情形 

一、點交否：拍定後點交。 

二、本分署於 112年 5 月 18 日、112年 6月 20日及 112 年 9月 19日現場會勘： 

  (一)1樓最外側供人進出之鐵門已生銹損壞(無鎖)。 

  (二)建物內因多年無人居住牆壁皆有油漆剝落、壁癌產生。 

  (三)1樓停車位為增建、4 樓夾層為增建、5 樓露臺有登記(加蓋遮雨棚)。 

三、依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112 年 5月 9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126020267 號函所

示，拍賣標的建物非臺北市列管海砂屋(高氯離子混凝土)、震損建築物。 

四、依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113 年 1月 12 日北市都建查字第 1126052354號函檢送

之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 1段 129巷 25 號違章建築處理情形表，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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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點：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 1 段 129 巷 25號 4樓前 

     1.違建現況：「違建類型：垂直增建違章建築」、「違建位置：夾層」 

    2.違建處理：「項目：其他(特殊專案情形另予敘明)」、「處理情形：經調閱 83 年度

航照圖遭建物遮蔽難以辨識，復經現場勘查，現況材質非屬新穎，將現況予以拍

照存證辦理」 

  (二)地點：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 1 段 129 巷 25號 1樓前 

     1.違建現況：「違建類型：水平增建違章建築」、「違建位置：法定空地」 

     2.違建處理：「項目：既存違章建築」、「處理情形：列入分類分期處理，列管拆

除」以上有關拍賣標的違章建築現況，請應買人自行注意。 

五、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2 年 5月 5日北市消調字第 1123008930 號函所示，拍賣標

的建物自 95 年迄今無火災紀錄。 

六、依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 112年 5 月 8日北市警文一分刑字第

1123016772 號函所示，該分局派員至拍賣標的現址查訪，查無該建物曾發生非自

然死亡之資訊；對於該建物是否曾發生非自然死亡之情事，亦無相關檔案可供查

閱。 

七、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2年 5月 15日會輻字第 1120006985 號書函所示，拍賣

標的建物未包含於該會放射性污染建築物偵測紀錄中。 

八、依據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統查詢結果，臺北市文山區萬芳段二小

段 710地號之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745地號之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

區」，請應買人自行注意。 

九、經調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76建 0073建照執照及 78 使 0251使用執照，臺北市

文山區萬芳段二小段 710及 745地號均為建築基地。 

備    註 

一、上開不動產分別標價，合併拍賣，拍賣最低價額合計新台幣 4,650 萬元，以總價最

高者得標。 

二、保證金新台幣：930萬元。 

三、請應買人自行上網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拍賣公告查詢系統查詢本件拍賣標的並點選

圖片參酌拍賣標的現況。 

四、拍定後，建物內所有物品視為廢棄物，由拍定人自行處理(含神明桌及祖先牌位)。 

 

 

 


